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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範例1王大同 123456789 社長幹部/社員 劇場藝術研究所表演組碩一 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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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填表人: 課指組 學生住宿中心

     年   寒/暑假活動日期:       社團社員綜合宿舍門禁開放申請名單

系所/級別

社團名稱:

備註:「綜合宿舍大門」門禁權限，每日開放時間:09:00~21:30。
請提醒社團同學非綜合宿舍生不得進入寢室區，留意音量，保持環境整潔，愛惜公物。

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聲明

本校為辦理學生社團相關業務之蒐集目的，需要蒐集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包括：姓名、聯絡電話、系級學號、電子郵

件信箱。該個人資料檔案將以合於上述特定目的向業務相關之當事人、第三人或機關為合理之利用行為，利用及保

存期限為5年，地區限於臺灣。您可以依據個資法第3條，行使以下權利：包含查詢、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補充更

正、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或刪除。若欲行使上述權利，請洽社團業務承辦專員。您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

人資料，若不願意提供則無法提供您辦理學生社團相關業務。


